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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人信息保护中同意规则的弱化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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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同意规则虽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不宜将其奉为合法处理个人信息的一般规则。

同意乃弱化的意思表示，是主体参与社会交往、与他人设定法律关系的手段，隐含个人自由与法秩序

的内在张力之价值。同意规则须受到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的约束，不应阻碍信息的流通利用，亦不

可使弱势的信息主体独立承担同意的法律后果。故而，有必要弱化同意规则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适用

价值。以意思表示发生法律效果仅促成法律行为的成立而不决定其效力的“意思表示工具论”为方法，

明确同意仅构成信息处理的正当理由，而非合法理由，信息处理是否合法还须由法秩序各要素来检验。

由此，在合法处理信息应满足“同意+符合法秩序要求”的基本构造下，同意规则即被弱化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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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

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均规定
①
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同意规则或知情同意规则

②
。虽然现行法并未明确

将此项规则确立为个人信息处理所应遵循的一般规则
③
，但从个人信息处理须取得同意和无须同意的

各种情形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同意规则已然成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规则[1]，被学者誉为个人信息

保护的“帝王条款”[2]。 

不过，关于同意规则能否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一般规则，我国学者看法不一。赞成的学者认为，

如果将同意规则确立为处理个人信息应遵循的一般规则，那么，未经信息主体同意而处理其个人信息

的行为就构成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不法行为[3]；不仅如此，这种做法也是个人信息主体对抗信息处理

者的唯一对话途径，可对信息处理者形成有效制约[4]。反对的学者则认为，将同意规则作为收集个人

信息的普遍“合格”抗辩不具有合理性，同意规则作为个人信息行业者的行为自由或获取财产性权益

的方式，“要受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宪法权利的限制，要受隐私权的限制，还要受目的原则与必要原

则的限制”[5]；在多样化的社会生活中，个人信息收集、使用的合法性基础也应多元化，而将同意规

则确立为处理个人信息的唯一合法依据，显然过于保守[6]。 

赞成者言之凿凿，而反对者亦持之有理，如何权衡和取舍，实值三思。不可否认，同意规则在保

护个人信息主体、维护其个人自由及尊严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但是若将其奉为合法处理个人

信息的一般规则，在价值及效果上未必妥当，由此将对个人信息的流通与利用造成较大阻碍，并且有

可能加剧信息主体所面临的风险。因此，有必要通过某种途径弱化同意规则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适用

价值。对此，我国学者尚未展开专门探讨。有鉴于此，在我国《民法典》及《个人信息保护法》业已

颁行的前提下，本文尝试运用意思表示工具论对个人信息保护中同意规则的弱化适用进行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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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并论证弱化同意规则适用的具体路径，以期调和同意规则与合法处理个人信息之间的内在张力，

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平衡。 

 

一、本质探究：同意应为弱化的意思表示 
 

探讨同意规则的弱化适用路径，首先须探明同意的本质，以此厘清其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功能定

位，从而有利于辨析其法律效果。目前，我国学者对同意的本质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同意在本质上是一种授权委托。按照此种理解，用户与网络平台是不对等的关

系，基于用户对网络平台的依赖、网络平台也认同自身更具有专业性和值得信赖，二者之间的关系类

似传统的信托关系[7]，而用户的同意即为信托之授权委托[8]。在数字时代，信息主体基于信赖将相应

风险交由平台经营者掌控，平台基于此项授权从事可受信赖的信息处理行为，故此，同意是一种信赖

授权与授权信赖辩证统一的同意[9]。此外，也有观点主张隐私保护条款是信息处理者向信息主体发出

的明示邀约合同，而同意则是法律授权行为[10]。 

第二种观点指出，同意的本质属性并非意思表示，而是准法律行为之一种。个人的同意并不具有

效果意思，其法律效果的产生系基于法律规定而非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又因信息主体作出同意不需要

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故而其非为意思表示，而是意思通知，是一种准法律行为[11]。 

第三种观点主张，同意在本质上具有双重属性。具体言之，在合同等交易行为领域，同意构成交

易行为的给付内容，因而是一种意思表示，体现权利人积极的权利行使与信息控制。而在排除他人使

用、公开个人信息等不法商业化利用层面，同意体现信息主体的消极控制，旨在表达对他人行为违法

性的排除[12]。持类似观点的学者主张，在人格权商业化利用中，许可(同意)是一种阻却侵权行为违法

性的要件，使得他人对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获得正当性。同时，其亦将主体内在的追求权利利用之法

律后果表达于外，因而是一种法律行为[13]。 

上述观点在我国学界颇有代表性，值得仔细辨析。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其优势有二：其一，将同

意视为信托之授权委托关系，能够促使信息处理者以受托人的身份尽到信息处理的谨慎义务与忠诚义

务，减少信息主体的利益受损，有效避免二者间的利益冲突[8]；其二，即使不走信托路径，基于信赖

而将同意视为单纯的授权委托关系，亦能使信息主体在同意后以委托人的身份对信息处理行为持续参

与，而信息处理者亦得以受托人身份为委托人利益行事，尽到相应义务，减少信息侵害行为。 

不过，该种观点也存在难以自圆之处：其一，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权利可否上升为一项民事权利，

目前理论上尚有较大争论。既然如此，信息主体所授权或许可之“权源”从何而来，势必成为一个问

题。其二，即便认可个人信息蕴含有一定的人格权属性，对其处理也应区别于经由许可方式进行商业

化利用的姓名权、肖像权等具体人格权。否则，便有可能混淆个人信息与人格权之间的区别，从而引

发利益调整的失衡。 

第二种观点的合理性亦值得商榷。在我国现行法的框架下，“意思表示真实”与“行为人具有相

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分别构成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
④
。因此，在逻辑关系上，作出同意的信息主体是

否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与同意的本质属性是否为意思表示，二者间并无直接关涉。换言之，意思能

力与行为能力并不必然挂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亦可形成有效的意思表示[14]。

因此，不能仅因信息主体作出同意不需要其具备行为能力就认为同意的性质系意思通知，从而构成准

法律行为之一种。 

此外，持准法律行为说的学者认为，信息主体的同意并不具有形成信息处理关系的意愿，我国《个

人信息保护法》关于信息处理的权利义务规则法定，当事人对此并不存在效果意思的表达空间[15]。笔

者以为，此种看法值得商榷。虽然《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一部公私法相融合的部门法[16]，确实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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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关于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定权利义务规则，但《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后，《民法典》关于个人信

息保护的相关规定不应成为具文[17]，其包含的大量意思自治的内容仍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和价值。 

何况，主体是否享有意思自治，并不能以主体的权利义务规则是否法定为判断标准。以委托代理

为例，《民法典》规定了诸如代理人应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代理人不履行

或不完全履行职责应承担民事责任等规范，以确保代理行为妥当实施。不过，当事人亦可在法定的权

利义务规则界限内，就代理权的范围、代理权的期限等事项自由约定，从而获得符合内心真意的法律

效果。因此，即便主体的权利义务规则法定，也不妨碍当事人作出具备效果意思的表示行为。不仅如

此，法定的权利义务规则还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得以实现的必要保障。因为，当事人意欲通过法律行为

产生法律效果，除了需要具备意思表示，“法律制度承认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条

件”[18]。 

反观个人信息领域，虽然《个人信息保护法》包含了诸多法定的权利义务规范，但是这并不能作

为否定信息主体的同意具备效果意思的充分理由。同意是主体参与社会交往、与他人设定法律关系的

前提，信息主体是否以同意的方式响应与促成他人的提议，实属意志自由的范畴，具备使得信息处理

者享有处理信息的正当理由之法效意思。只是仅凭该法效意思尚不足以使信息处理者获得处理信息的

合法性基础，信息处理的权利义务规则才是决定信息处理是否合法的主要规范。譬如，若信息处理者

违背了告知义务，即便信息主体业已同意，相关的信息处理行为亦存在合法性上的瑕疵。 

由是观之，信息主体意欲以“同意”发生一定的私法效果与法律规定主体的权利义务规则并行不

悖：前者旨在彰显意思自治，后者旨在检验信息处理行为是否符合法秩序要求，二者共同构成信息处

理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因而，信息主体的同意具备法效意思，并非一种准法律行为。 

相较而言，上述第三种观点所主张的同意是一种意思表示，更具合理性。但其同时认为同意具备

阻却不法行为的性质，则陷入强同意模式之弊，存在一定的不足。从意思表示的主观构成要件来看，

信息主体通常是在有意识的状态下作出同意的行为，具备行为意思。例如，个人在服务协议、隐私条

款等处勾选“同意”，即便其未全面理解同意的内容，甚至并未阅读就仓促作出决定，但该同意仍是

其有意识的自主行为。信息主体作出同意时，通常能够理解其行为系对于信息处理的允诺、许可，具

备表示意识。此外，个人同意他人处理其信息，通常系为了换取某项商品、服务或其他，也即该同意

实乃指向引发特定法律效果的意志性表达，具备效果意思。因此，信息主体的同意是一种意思表示。 

不过，信息主体的同意并不必然具有排除信息处理行为违法性的效果意思。基于同意，信息处理

者仅取得处理信息的正当理由，并不能获得进一步的“责任豁免”。原因在于，“虽然作为效力表示的

意思表示也指向于使某个法律事实发生效力，但是并非该意思表示，而是客观法为该事实赋予其效力，

客观法给意思表示配置了其所指称的法律后果”[19]。也就是说，同意作为一种意思表示，其仅使得信

息处理者取得处理信息的正当理由，信息处理行为若要合法，还须符合信息处理的权利义务规则等法

秩序要求。可见，第三种观点的解释力并不十分周延。 

将个人信息主体的同意之本质界定为意思表示，可以适用法律行为法的相关规则对其进行理解和

解释。当然，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中信息主体“同意”的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法上关于同意的意思表示

并不完全相同。总体而言，二者存在以下差别： 

其一，二者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在传统民法上，同意的法律后果系经由“同意”这一意思表示

而产生，同意与法律后果之间呈线性的逻辑关系。在个人信息领域，信息主体的同意并不当然地依线

性逻辑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前已述及，虽然信息主体的同意可使信息处理者获得处理信息的正当理

由，但仅凭该同意并不能直接决定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甚至还会出现个人信息处理因违反合法、

正当、必要原则或涉及格式条款而导致已经作出的同意无效等情况。 

其二，二者对同意的控制力要求不同。在传统民法上，表意人对同意的事项具有较强的支配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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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权。例如，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需转委托第三人代理的，应当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或追认；

被代理人对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可以追认，使之对己发生效力
⑤
。

在此等情形下，被代理人对同意与否享有绝对的支配权与处分权，并不受其他因素左右。反观个人信

息领域，信息主体对同意的对象往往缺乏绝对的支配权与处分权。例如，信息主体为了获取相应的商

品或服务，往往只能对平台的用户条款、服务协议或隐私政策点击同意[20]，甚至信息主体往往因该类

协议条款的晦涩难懂、冗长含糊而无法有效阅读，从而难以对信息处理可能产生的风险作出准确预测。

如此基于不充分理解所作的宽泛同意，难谓真正的自由决定[21]，而同意规则的例外情形更是表明信息

主体对于自身的个人信息无绝对的控制力。 

综上，同意是信息主体向外部表明其意欲使信息处理者获得处理其个人信息的正当理由之法律效

果的行为，因而其在本质上是一种意思表示。当然，相较于传统民法上的同意行为而言，信息主体对

同意的内容并不享有绝对的控制力，有时甚至无法基于同意而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更不能直接决定

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因而其效力相对较弱。 

 

二、内在张力：同意规则的价值基础与扩张 
 

之所以认为信息主体的同意应为“弱化”的意思表示，不仅在于同意规则的理论基础隐含着个人

自由与法秩序的价值考量，也在于同意规则须受制于现行法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还在

于信息主体对具备社会属性的个人信息并不享有绝对的自决权，更在于对弱势一方信息主体之“理性

人”的假设应得以纠偏。在此语境下，同意规则的价值基础及扩张弱化了信息主体同意的效力，而信

息主体弱化的意思表示即为同意规则在信息处理中的弱化适用提供了前提。 

(一) 价值基础：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 

一般认为，个人信息同意规则的理论基础乃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22]。 

就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而言，据考证，德国学者施泰姆勒(Steinmüller)在 1971 年最早提出“个人

信息自决权”概念，并被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采纳[23]。在 1983 年的“人口调查第二案”中，个人信

息自决权被当作一般人格权的一个种类，此后，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逐渐得到日本、我国大陆及我国

台湾地区一些学者的支持[23]。在 2008 年的“网上搜查”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保障个人信息的

私密性和完整性及个人自主决定个人数据的公开和使用扩充为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内容[24]。目前，德国

通说认为，《德国联邦个人信息保护法》保护的“个人信息权”即个人信息自决权，具体指“个人依

照法律控制自己的个人信息并决定是否被收集和利用的权利”[25]。 

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中，同意规则的确立及适用立基于理性人假设这一前提。也就是说，假设“自

然人是一个理性人，会阅读并理解所有的隐私政策声明，并仔细权衡利益得失，最终作出一个自觉的、

理性的选择”[26]。强同意模式即是依此假设赋予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绝对的控制力，以维护信息主

体的人格自由和尊严，保护信息主体的私人利益。然而，此种理性人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失灵”，

很多时候信息主体并不具备“理性人”的决策能力，通常存在内部性与外部性的信息决策困境[27]。因

此，信息主体有可能在没有正确理解同意内容的情况下就仓促作出同意之决定。 

同意规则的另一理论基础乃信息不对称理论。就市场交易而言，通常情况下，信息的不对称将阻

碍交易的平等、互惠进行，信息充裕一方有可能对信息欠缺一方的利益造成侵害，致使市场失灵，最

终将阻碍社会最大化效率之追求[28]。尤其在大数据时代，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被处理的种类、收集后

的处理情况、被其他信息处理者共享的情况等往往难以知悉，更无法有效参与其中，如此不可感知与

不可预测是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29]。因此，对信息处理者设定告知

义务，是公开透明要求的体现，可有效克服因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市场失灵现象[30]，缓解信息主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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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欠缺而产生的不安情绪与未知状态。 

因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实质在于信息主体对自身信息缺乏控制力，为了使弱势一方信息主体充

分知情并自行决定是否同意，需要通过“同意”的方式来增强其对信息处理的参与及控制力度，以此

平衡信息主体所处的弱势地位，进而维护其人格自由及尊严[22]，同时，亦能促进法秩序的稳定，实现

社会最大化效率之追求。在此实质下，同意规则被赋予更深层次的内涵——“从知情同意的本源来看，

其根本上是一种主体交往之时设定法律关系的前提与基础行为，无论是政治权威的建立还是对他人的

授权，始终具有拓展交往主体能力的功能与作用，同时该行为还具有‘限权与自我义务设定’之效

果。”[9]也就是说，同意规则是主体参与社会交往、与他人设定法律关系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手段，

其在保护个人私益的同时，势必不能任性而为，而应有助于维护法秩序的安全与稳定。 

由是观之，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均从不同角度为同意规则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正

当化说明。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从正向赋予信息主体同意的权利，这意味着个人有决定自己的信息是

否被处理、被如何处理的自由，含有未经同意不得处理的强同意模式之内涵。信息不对称理论则从反

向规定信息处理者的告知义务，旨在确保信息主体的充分知情，以此增强其对信息处理的参与力度，

缓和其弱势地位，彰显弱者保护、公平正义等法秩序价值。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个人同意的权利过于膨胀乃至可能引发权利滥用时，含有利益平衡、弱

者保护、公平正义等法秩序价值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便衍生出另一层面的隐含之意——在信息处理过

程中，同意规则的适用倘若过分强调个人的自决权利，以至于可能阻碍信息流通，威胁公共利益，使

得弱者更弱，引发不公等问题，则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固有内涵不符。也就是说，违背了信息不对称

理论出于利益平衡、缓和主体地位的不平等、促进社会利益及社会效率最大化的初衷。因此，二者在

一定程度上也蕴含着个人自由与法秩序的内在张力：个人的自由权利固然应受到保护，但须受到法秩

序价值的制约。此处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即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法秩序价值对于个人信息自决权理

论的个人自由价值的弱化。 

(二) 价值基础扩张：个人自由与法秩序之间的张力 

如前所述，同意规则除了有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外，在其运作过

程中，往往延伸出更深层次的价值考量：虽然个人可借助同意的方式行使自决权，彰显人格自由和尊

严，但是过度放任的自由也有可能导致权利的滥用及违法行为的发生[31]，同意规则所具备的权利实现

与利益平衡功能将遭到破坏。因而，强同意模式可能引发的法秩序问题值得深思。 

实际上，同意规则不应成为处理个人信息的一般规则，相反，其在适用时应受到合法、正当、必

要原则的约束。在现代私法制度已从个人权益本位转向兼顾社会利益本位的背景下[32]，同意规则不应

阻碍信息的自由流通。此外，在风险社会中，同意规则也不应由本就处于弱势一方的信息主体独立承

担同意的法律后果。总之，在信息社会，同意规则始终隐含着个人自由价值与法秩序价值的内在张力，

在其适用过程中，不可忽视此种价值衡量。 

1. 同意规则应受制于“合法、正当、必要原则” 

我国现行法除了规定同意规则外，亦规定个人信息处理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
⑥
。那

么，二者的关系应如何理解？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为同意规则的补充还是与同意规则各自独立？抑

或在同意规则适用困境下只需达到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的要求即可？[33]对此，有学者认为，《民法

典》系意思自治法，目的旨在尊重而非替代当事人对其个人信息的自主决定，若将合法、正当、必要

原则确立为个人信息处理的首要原则，将会扩大公权力的裁量权，减损私主体的合理预期[33]。亦有学

者认为，信息处理是否合法，应依次以合法目的、合法基础及合法处理行为作为判断标准，同意系“合

法基础”中的一个环节，仅为信息处理行为之合法性评价上的一项前提条件，而非决定性要件[34]。 

本文赞同前述学者的见解。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并非仅为同意规则的补充，二者也非绝对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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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关系，更非仅达到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的要求即可。相反，同意规则与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均

有各自的侧重功能。同意规则并不占据合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决定性地位，而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亦

不能否认某些个人信息处理中信息主体的同意具有重要作用。二者在适用过程中体现出虽相对独立，

但又互相补充、制约与统一的辩证关系。申言之，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物，自由和秩序是其本质属性，

自由总是表现出对现有秩序的否定，秩序则意味着对自由的某种束缚[35]。尽管信息主体总是以“同意”

这一自由意志创设、变更与终止法律关系，但该同意亦须受到法秩序的约束。该法秩序即是信息主体

与信息处理者能够在现行法的框架下依照预期作出选择，而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可为当事人提供合

理的预期。 

因此，信息主体可依据同意规则自由决定是否将其个人信息交由信息处理者处理，但是信息处理

者的处理行为须受到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的约束，不可任性而为。也就是说，即便处理者获取了信

息主体的同意，倘若相关的信息处理行为与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并不相符，那么信息处理行为的合

法性便存在瑕疵。相应地，信息处理行为虽然符合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的要求，但信息主体并没有

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那么，通常情况下信息处理者不得处理相关的个人信息，此为同意规则的固有

内涵。当然，依《民法典》第 1035 条、第 1036 条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3 条，在某些情形下，

即便信息主体没有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也无法阻却信息处理者在符合正当、必要原则下合法且合理

地处理个人信息。 

将同意规则与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理解为相互补充、制约与统一的辩证关系，也有助于为纠纷

的妥善解决提供必要指引。例如，在“王某诉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中
⑦
，原告

王某发现其个人征信报告中有若干笔由被告某银行放款的记录，对其个人征信造成不良影响，遂以其

对相关放款不知情且未与该银行签订过借款合同为由，将该银行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该银行

通过在线双录视频的方式核实原告的行为能力、贷款意愿真实性等内容，符合合法、正当、必要原则，

属于合理使用
⑧
。 

由此可见，将同意规则作为信息处理的一般规则，将会掏空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的规范意旨。

弱化同意规则的适用，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同意规则的适用困境，还能有效发挥合法、正当、

必要原则对个人自由的制约作用，“弥补数字时代意思自治与契约自由的缺陷，矫正个人信息处理者

同个人之间日益严重失衡的不平等态势”[36]。 

2. 同意规则不应成为信息流通和利用的阻碍 

强同意模式下，同意规则作为信息处理的一般规则，决定着信息处理的合法性界限。据此，只有

经信息主体同意的个人信息，才能合法地被利用和流通，而未经同意的个人信息原则上不能被处理。

追根溯源，强同意模式的逻辑起点为个人信息权益系专属于信息主体的个人绝对权利。有学者认为，

个人信息即为个人信息权，本质上是一项具体人格权[37]，应对其进行独立保护[38]。因个人信息的效用

性、稀缺性、可控性及流通性特征[39]，且绝大多数个人信息可与他人共享大数据、用于商业分析和商

业规划等[40]，故而有些学者主张将个人信息权定位为财产权。于是，在个人信息权利化观点的逻辑指

引下，同意规则的强化适用即成为可能。 

然而，通过赋予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以绝对的控制权，不仅无法达到实质上的控制目的，还忽

视了个人信息同时具有的社会属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个人信息的自由流通。 

其一，强同意模式下，信息主体的同意被奉为信息处理合法与否的决定性要素，一经信息主体同

意的个人信息即可合法处理；反之，即为非法处理。可见，强同意模式的规范重心在于信息主体对其

个人信息的绝对控制权，而对个人信息本身并不给予严格保护[41]。不过，就同意规则的规范对象而言，

其核心价值并非赋予信息主体对自身个人信息以绝对的控制权，而在于确保信息主体的尊严和自由不

因此受到侵犯[42]。也即同意规则的遵守并不能有效防范信息处理者在同意后的不当处理，从而可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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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主体的人格自由和尊严造成侵害。同理，违反同意规则本身也并不必然对信息主体权利造成损害

或产生损害风险[42]，甚至可能符合信息主体的利益。因而，同意规则不应仅以赋予信息主体对其个人

信息的绝对控制权为规范目的，更不能以此严格限制个人信息的流通。相反，同意规则应通过“个人

信息”这一抓手，对其所承载的相关利益进行保护[43]。 

其二，从实际产生的法律效果来看，同意规则往往无法实质性地发挥作用。强同意模式下，信息

主体成为信息处理的“掌舵人”，一般情况下，只有经其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方具备合法性。然而，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升级，算法和算力的提升使得个人信息处理方式和目的有无限可能性[44]。加

之往往存在个人信息的二次利用，信息主体对信息处理可能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测与把控，让其对

此一一同意，不仅不现实，也使其因对专业晦涩的信息处理的不理解而产生挫败感，降低信息主体的

同意意愿[21]。如此一来，信息流通反而遭受阻碍。是故，囿于理性人假设的现实困境，信息主体往往

并不具备对信息处理作出完全同意的可能性和相应能力，而让其担任“掌舵人”角色的强同意模式对

此却未有充分认知。 

其三，个人信息虽然具有可识别特定主体的功能，但是个人只有置于社会环境中才有被识别的必

要。尤其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价值主要产生于万物互联的大数据流通与人工智能分析，个人很难从

单次的数据使用中获得较大的经济对价[45]。然而，强同意模式与个人信息权利化观点却将个人信息严

格控制在“个人”一侧，阻碍了其向“社会”一侧的自由流通，不仅限制了个人信息识别功能的发挥，

也导致依个人信息的识别功能而生的信息处理价值大为降低。 

其四，从个人信息的特征来看，其具备共享性与公共性特征，无法成为一项绝对权的客体。因为，

个人信息的内涵与外延并不清晰，“难以达到权利客体所应具备的具体特定且界限分明的品质要求”[46]。

况且，在信息化社会，某一信息看似专属于某一特定主体，实际上可能还有其他主体与之共享该信息。

例如，一套住宅为数个承租人合租，那么该房屋的住址不仅是租户甲的个人信息，也是租户乙的个人

信息，还是房东丙的个人信息。因此，根据该房屋的地址信息，可以识别出上述三位特定的主体，其

中任何一方不得以其对个人信息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为由而排除他方合理利用该信息。然而，强同意模

式并没有顾及个人信息的此项特征。 

其五，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而言，个人信息不仅关涉信息主体的个人利益，也关涉他人利益

和社会利益，故而具备社会性与公共性特征[47]。个人信息蕴含社会公共利益，主要体现在两个面向：

一方面，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存在张力时，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排除个人对其信息的

控制权，即排除个人的同意权益。例如，在前述“王某诉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

中，法院认为，为了维护诚实守信的社会信用体系，应否定个人对其征信信息的绝对控制。为此，信

息主体“控制个人信息传播”的利益让位于处理者的处理行为所追求的利益[48]。另一方面，当信息处

理行为违法或侵害众多个人权益时，个人信息可能成为公法保护的对象或引发公益诉讼。在此语境下，

个人信息构成社会整体利益的一部分。在“田某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中
⑨
，法院认为，田

某非法收集、买卖自然人的个人信息，使不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安全处于潜在的风险中，对不特定

多数自然人的精神造成损害，亦使得社会公共利益受损。 

综上，同意规则旨在保护信息主体自决权益的无障碍行使，而非严格保护个人信息本身。将同意

规则奉为信息处理的一般规则，大大阻碍了个人信息的流通利用。事实上，基于个人信息的社会属性

而在立法上确定诸多无须同意的情形，正是表明不应将同意规则视为信息处理的一般规则。原因在于，

在信息化社会，个人信息的类型与内容将会不断增加，届时可能出现更多无须同意的例外情形。例外

情形一旦增长至某一程度，将与一般情形无实质性差异。从立法成本来看，与其到时新增更多的例外

规定，不如基于当下立法，从解释层面弱化同意规则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功能定位，明确信息主体的

同意不应对信息处理的合法性起决定性作用，由此可以弱化其对信息利用与流通的控制作用。 



法学研究                                郑晓剑，郑海蓉：论个人信息保护中同意规则的弱化适用 

 

77

 

3. 同意规则不应成为信息主体的责任枷锁  

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种类愈发庞杂多样，信息处理渐趋技术化、专业化、复杂化，个人信

息的二次加工、自动化处理、深度算法等愈发深不可测。相较于信息处理者，信息主体无论是在专业

能力方面，还是在风险掌控能力方面，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信息主体在作出同意时，往往无法理解和

预见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与责任，作出同意之后也可能无力预测与控制后续信息被处理的情况，从而

难以有效地参与个人信息的处理活动。 

然而，强同意模式下，信息主体的同意却决定着信息处理的合法与否，信息主体一旦作出同意，

信息处理者即可合法地处理该信息。但通常来说，信息主体对在同意范围内出现的信息侵害行为也很

难寻求必要的法律救济。是故，强同意模式使得本处于弱势地位的信息主体承担了更大的信息风险和

法律责任，而风险分散与承受能力更强的信息处理者在遵循程序性规定并取得信息主体的同意后便可

免责[27]。由此使得对信息主体的“赋权”变成“赋责”[49]，加剧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不平等

地位，使得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事实上，即便认为“同意”是信息主体响应与促成信息处理者提议的一种合意，也不代表信息处

理者可据此合意取得“责任豁免”。在现代社会，契约与身份处于交叉与互补的状态，契约亦可产生

契约性的身份(即“从契约到身份”)，而契约性的身份要求强者不得依赖其强大的经济力量或掌握更

强大的情报而获利；相反，契约性身份可构成弱者的保护伞，使得弱小的个人依附强大的团体来抵御

强大的力量，以此减轻自由的代价，使得自由更有保障[50]。因此，在现代信息社会，契约性身份要求

作为强者一方的信息处理者不得依其强大力量获取不对等的优势，而作为弱者一方的信息主体则可依

其契约性身份来弥补此种“落差”，以获得倾斜保护。为弱势方提供倾斜保护，即为法秩序的内容之

一，系法秩序对个人自由在一定程度上的“容忍”与“兜底”，含有矫正正义之内涵：一方面允许个

人彰显自由意志，另一方面又为个人自由意志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倾向性地“容忍”，从而避免个人因

自由而承担较重的责任。 

因此，笔者以为，参考立法上针对消费者与劳动者所作的倾斜性保护，也应在理论及制度层面对

处于弱势地位的信息主体给予类似的倾斜保护，从而避免个人因同意而承担较大的风险与责任。衡诸

理论和实际，对信息主体作出倾斜保护的一条可行路径，便是弱化信息主体所作的同意之效力，使之

不对信息处理的合法与否起决定性作用。这样，即便信息主体作出了同意，信息处理者仍然需要为其

不当的信息处理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不应以信息主体已作出同意为由豁免其责任。通过这样

一种机制，信息主体在作出同意时，可能产生的风险便得以降低，而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不

平等地位亦得以有效矫正。 

 

三、另辟蹊径：意思表示工具论下同意规则的弱化适用 
 

前已述及，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作为同意规则的基础理论，隐含着个人自由与

法秩序的内在张力之价值。同意的本质属性乃弱化的意思表示，将同意规则确立为个人信息处理的一

般规则，既有可能阻碍个人信息的自由流通和利用，又有可能加剧信息主体所面临的风险，与弱者保

护的现代私法理念难谓相符。为此，不宜过高估计同意规则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适用价值，有必要通

过某种合适的方式和途径对同意规则的适用进行弱化处理。 

(一) 以“整体性”思维及同意所生效果为弱化方法 

目前，我国已有不少学者认识到不宜将同意规则确立为个人信息处理的一般规则，从而从不同角

度提出了弱化同意规则适用的方法与路径。只不过，既有方法和路径均有一定的不足之处，无法为同

意规则的弱化适用提供具有整体性、体系性的方法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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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区分路径说”。这种观点主张，应通过某种标准或策略对同意规则的具体适用进行必要区

分，从而更为弹性地适用此项规则。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应根据个人信息处理主体是国家机关还是

非国家机关、个人信息敏感度的差异及个人信息处理的收集阶段和使用阶段来区分同意要求和同意方

式[20]。有的学者建议，在信息收集阶段应采取较为宽松的规制策略，以促进信息流通进而发挥个人信

息的公共利益价值[43]。有的学者则提出“行为区分说”，主张以信息处理行为是否涉及信息主体的人

格自由和尊严为标准，区分适用明示同意和默示同意[26]。 

总体上看，“区分路径说”通过划分不同信息主体、不同信息处理行为或信息处理阶段等方法来

区分同意规则的不同适用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达到弱化同意规则适用之功效。不过，此种区

分方法局限于对部分信息主体、部分信息处理行为或部分信息处理阶段的弱化，而没有被弱化处理的

部分仍然无法避免强同意模式之适用。此外，此种观点主张将个人信息的敏感度差异作为区分适用的

标准，看似明确、具体且可适用性较强，但实际上对于何为“敏感”及其程度差异的认定，难免陷入

依情境或场景细分、风险、目的、手段等因素的综合判断中，由此导致该标准本身具有较强的主观色

彩，过于弹性[51]。同时，个人信息本身含有一定的人格属性，体现了个人的人格自由和尊严，将信息

处理行为是否涉及人格自由和尊严作为区分标准，存在一定的逻辑悖论。 

其二，“情境、场景或风险管理路径说”。这种观点主张，应当更为灵活、动态地理解和适用同意

规则，反对将其进行抽象理解和僵化适用。例如，有的学者主张在明示同意之外增加拟制同意，在情

境合理的情形下，以法律拟制的同意达到信息处理的合法效果，由此形成“情境合理+拟制同意=合法

处理”的弱同意规范结构[52]。有的学者在情境脉络完整性理论的基础之上主张场景细分，“以信息实

体、信息属性、信息传播原则作为场景细分的主要判断基准，在区分个人信息类型、个人信息处理环

节、个人信息处理者性质的基础上，形成同意规则‘分级—分段—分类’的弱化适用的动态判断基准，

以要件动态化实现同意规则适用的弹性化”[53]。还有学者提出了基于场景的风险管理为核心的路径，

以信息处理中的动态风险管理取代处理前的静态合规遵循，也即在信息处理中若未超出原来的风险及

用户的合理预期，也为合理使用，而不需要再次取得用户同意[54]。 

情境合理下的拟制同意路径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该弱化路径指的是信息主体明示同意之外的

拟制同意也能达到使信息处理合法的效果，因而其并未对“明示”同意本身进行弱化，而此正为本文

探讨的核心。基于情境脉络完整性上的场景细分路径及风险管理路径，尽管对同意规则的弱化适用提

供了十分细致的、动态化的操作方案，但是其并未在整体上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和可操作性的弱化路

径，由此难免出现具体细分上的缺漏，使得强同意模式在缺漏的情形中仍有适用的空间和余地。同时，

基于场景或风险等因素的考量，看似可操作性较强，但因其过于弹性化，使得判断标准捉摸不定，难

以为各方提供明确的指引[26]。 

其三，“控制权转移路径说”。这种观点认为，依据个人信息的公共性、社会性等属性，应以社会

控制取代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的单边控制。“在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环节，建立‘以一般允许为

原则，以个人控制(同意决定)为例外’的个人信息使用规则。”[47] 

虽然“控制权转移路径说”关注到了个人信息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认为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

并不享有绝对的控制权，主张通过规范信息处理者的行为实现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具有一定的说

服力，但是，此种观点主张在收集和使用环节原则上无须征得信息主体的同意，仅在例外时须经信息

主体的同意，恰恰忽视了同意的自决权益之内涵，过分地偏向于个人信息的流通与利用，不利于保护

信息主体的人格自由与尊严。 

总而言之，无论是“区分路径说”，还是“情境、场景或风险管理路径说”，均主张区分不同的情

形，部分地弱化同意规则的适用。依此方法和路径，在个别情形中，未被弱化适用的同意规则仍无法

避免前述的强同意模式之弊。不仅如此，以“区分”的思维来弱化同意规则的适用，势必造成划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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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方法和内容庞杂多样，而这在数字时代恐将愈发复杂和繁难，最终操作起来也更加困难。“控

制权转移路径说”主张在信息收集和使用环节，以一般允许为原则，以个人同意为例外，又过度地弱

化了同意规则的适用，以至于与同意规则的理论基础脱钩，难以为个人自由和尊严提供必要保障。 

因此，与其以繁杂的区分标准、方法来差别地适用同意规则，不如以同意的本质属性为逻辑起点，

从“整体”上找寻一条具有普适性的弱化路径，以此降低同意规则的适用价值。所谓“整体”，即不

区分具体的信息主体、信息处理行为、信息的敏感程度、情境、场景或风险等，而是仅立足于“同意”

本身，在个人作出同意后，从同意产生的效果及其对信息处理行为的作用力层面，弱化其在信息处理

中的适用价值。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形下，信息处理仍须取得个人同意，只不过个人的同意能否产生

相应的法律效果，信息处理行为能否取得合法性基础，则另当别论。如此方法不仅操作较为简便，还

能够在文义上与现行法关于一般情形下处理个人信息须“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或“取得

个人的同意”的规定相符。这样一来，关于同意规则弱化适用的解释，不仅不会超出法律条文用语可

能具有的含义范围，也能有效避免前述的强同意模式之弊。 

(二) 意思表示工具论下弱化同意规则适用的基本构造 

具体而言，基于同意乃弱化的意思表示及“整体性”思维，笔者认为，在解释论上可以通过以下

方式实现同意规则的弱化处理：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评价除了须考量个人真实有效的同意之外，还

应重点考量该行为是否符合法秩序的要求。这种做法不仅能够有效发挥同意规则在维护个人自由与尊

严方面的功能，也能够与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保持协调，同时又不对个人信息的自由流通造成阻碍，

并可为处于弱势一方的信息主体提供倾斜保护。 

上述构想的关键在于厘清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之间的关系。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意思表示乃法律

行为的核心要素：表意人将其内心意思以一定方式表示于外并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55−57]；若意思表示

真实，则法律行为有效；若意思表示存在瑕疵，则法律行为的效力亦存在瑕疵。然而，新近的一种有

力观点则认为，意思表示并非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而是创设法律行为的一个工具[58]；意思表示与法

律行为之间构成“双层六阶”之关系[59]。 

具体言之，按照上述新近观点，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各处一层：在意思表示这一层里，分为“成

立—生效—效果发生”三个阶段；在法律行为这一层里，亦有“成立—生效—效果发生”三个阶段。

据此，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之间的逻辑联系可被理解为：一旦意思表示“效果发生”，即触发法律行

为的“成立”，而法律行为是否生效及效果是否发生，则是法律行为层面的评价问题。在此语境下，

意思表示有效与法律行为有效实属两个不同领域的判断对象，意思表示并不对法律行为的效力产生决

定性影响，仅为法律行为的成立提供工具性手段。正是借助于意思表示工具理论，意思表示开始走下

神坛[60]。 

在个人信息保护中，若依意思表示“核心要素论”，那么信息主体的同意作为意思表示之一种，

将成为信息处理行为合法、有效的决定性要素，此为强同意模式可能的内在逻辑。但如前述，同意规

则隐含个人自由与法秩序的内在张力之价值，须受制于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应阻碍信息的流通

和利用，还应对弱势方提供倾斜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基于同意的本质属性为一种弱化的意思表示，

可依循意思表示工具理论的逻辑思路，将同意的法律效力局限在意思表示层面，使之成为个人信息处

理的一道弱化环节，与信息处理的合法性评价各处一层，分别予以判断。 

在此种模式下，即便信息主体作出了同意的意思表示，信息处理者也不可任性而为。如果信息主

体所作的同意不真实或者存在其他瑕疵，那么同意的效力将停留在意思表示层面，或者虽成立但不生

效，或者虽生效但不发生法律效果，从而不涉及法律行为层面的评价，信息处理者无法因同意而获得

处理信息的正当理由。倘若该同意的意思表示真实且无效力瑕疵，则表明信息主体的意思自治获得了

保障，且使得信息处理者享有处理信息的正当理由，也即同意触发了信息处理行为的成立(即信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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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具备可实行性)。不过，该同意本身并不能直接决定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信息处理行为是否合

法，还须经过信息处理行为各阶段、诸要素的检验。例如，该处理行为是否遵循信息处理的权利义务

规则；是否符合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是否与诚实信用原则或公序良俗原则相违背；是否涉及其他

未同意的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是否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等。上述诸种要素可以用“法秩序”概念

统称之。法秩序的内容较为广泛，在不同背景与语境下将以不同的关键词出现，如交易安全、利益平

衡、弱势方保护、公共利益、禁止权利滥用[59]、权利义务相一致、诚实信用、公平正义、公序良俗等。

若信息处理行为有悖于法秩序的要求，那么将无法发生合法的法律效果，信息处理者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这样一来，依意思表示工具论，信息主体的同意不能直接决定信息处理行为是否合法，信息处理

行为要取得合法性，还须符合法秩序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成立的“工具”，但此处的“工具”并非掏空或者否认

意思表示的伦理价值。原因在于，作为效力表示(Geltungserklärung)的意思表示，法律为其“‘配置’

了与其相适应的法律后果”，只不过，“这种配置是独立于当事人的意思的”[19]。也就是说，“法律后

果并非由意思表示所‘造成’(verursacht)，而是随着意思表示进入效力之中(tritt in Geltung)，因为法

秩序为意思表示赋予了效力，且只需法秩序赋予效力”[19]。因而，虽然意思表示无法成为法律后果的

效力基础，但其作为“引起”法律行为之法律效果的必要条件，在贯彻私法自治方面仍具有重要地位。 

在我国民法中，意思表示非为法律行为的效力基础，制定法才能赋予法律行为以效果的观点早已

被广泛接受，在传统法律教义学上，乃以“构成要件”为特定法律效果的前提[61]。就我国现行法而言，

《民法典》第 143 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以“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为生效要件，正是表明：个人的意思表示即使真

实有效，也无法直接成为法律行为的效力基础。 

此外，同意规则的弱化适用在我国司法裁判中亦有体现。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

之“吴某某诉上海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违规提供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中
⑩
，法院认为，尽管

吴某某以同意的方式披露了其个人信息，但某购物平台并未明示信息处理的目的、方式及范围，因而

吴某某的同意是在未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所作的同意。当信息处理者在信息处理过程中有超越原有的处

理目的、方式或范围等情形时，信息主体所作的同意并不能阻却信息处理行为的违法性 。可见，在

司法实务中，信息主体的同意亦未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唯一合法基础而发挥作用。 

总之，“一方面，意思表示包含着法律后果，并意味着法律后果；另一方面，意思表示自身又不

是法律后果的效力基础，后者在制定法中才能找到”[19]。在个人信息领域，基于我国现行法关于同意

规则的一般化适用规定，可以在解释论上以整体性思维及运用意思表示工具理论，对同意的法律效果

进行“弱化”——个人虽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但该意思表示仅指向信息处理者享有处理其信息的正

当理由；信息处理行为若要取得合法性基础，还须受到法秩序各要素的检验。只有符合法秩序要求的

信息处理行为，才具备合法的法律效果。如此一来，信息主体的同意行为与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之

内在关系可被概括为“同意+符合法秩序要求=信息处理行为合法”。在此构造下，同意规则的弱化适

用即找到了合适路径。 

 

四、结语 

 

我国现行法将同意规则置于个人信息处理的一般规则地位，存在过度强化同意规则作用的不妥之

处。同意规则应受到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的约束，不应成为个人信息的流通及利用的阻碍，也不可

由信息主体独立承担同意的法律后果。考量个人信息的双重属性及弱者保护的价值理念，同意规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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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中的作用应当予以弱化。这样，才能有效实现同意规则的价值，实现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

平衡。 

因此，基于同意的意思表示属性，可运用意思表示工具理论，将信息处理的合法性构造归纳为“同

意+符合法秩序要求”，即只有在满足信息主体作出有效同意以及信息处理行为符合法秩序要求的前提

下，相关的信息处理行为方具有合法性。如此构造可对信息主体近乎“盲目”的概括同意、形式同意

起到兜底作用，使得信息主体的同意效力只停留在为信息处理者提供可干涉个人信息的正当理由层

面，而不对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起到决定性作用，信息处理行为是否合法，还须受到法秩序要求的

检验。由此，同意规则既能与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保持协调，也可有效缓解信息主体决策能力不足

的现实困境，亦有助于矫正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切实减轻信息主体参与信息处

理时面临的风险负担。 

 

注释： 

 

① 此外，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网络安全法》均将消费者或信息被收集者的同意作为经营者或网络运营者信息处

理活动的必要条件。 

② 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将其统一称为“同意规则”。 

③ 为了叙述方便，后文将奉同意规则为个人信息处理的一般规则的立法模式，称为“强同意模式”。 

④ 我国《民法典》第 143 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

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⑤ 详见我国《民法典》第 169 条第 1 款和第 171 条第 1 款。 

⑥ 例如，我国《民法典》第 1035 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5 条以及《网络安全法》第 41 条对此均作出了明确规定。 

⑦ 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21)浙 0192 民初 5426 号民事判决书。 

⑧ 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发布个人信息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之四：王某诉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银行

处理个人征信信息是否侵害个人信息权益》，https://www.pkulaw.com/pfnl/95b2ca8d4055fce16ac3d390619edc08395250f0b 

8a29e76bdfb.html?keyword=0192%E6%B0%91%E5%88%9D5426%E5%8F%B7&way=listView#anchor-documentno,2023 年

2 月 17 日访问。 

⑨ 参见《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 2021 年度十大典型案例之二：田某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https://www. 

pkulaw.com/pfnl/95b2ca8d4055fce19acd39ccdacf451470ec97dee6aca6ffbdfb.html?way=listView，2023 年 2 月 17 日访问。 

⑩ 参见杭州中院(2021)浙 01 民终 12780 号民事判决书。在该案中，原告吴某某在下载某电商购物 APP 时，按照该 APP 界

面的要求，以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开通了“某钱包”，而某电商购物平台与“某钱包”系属不同的经营主体，

在“某钱包”获取个人信息后，又将该个人信息提供给合作银行。原告吴某某遂以其个人信息受侵害为由向法院提

起诉讼。 

  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发布个人信息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之七：吴某某诉上海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违规提供用户个人

信息保护纠纷案——网购平台向内嵌支付机构提供用户个人信息的合法性认定》，https://www.pkulaw.com/pfnl/95b2ca8d 

4055fce1d88d107d6c435fe487532cb19fc59513bdfb.html?keyword=%E4%B8%AA%E4%BA%BA%E4%BF%A1%E6%81% 

AF% 20% E5% 90 %8C% E6%84%8F%20&way=listViewT，2023 年 5 月 12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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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weakening application of consent rule i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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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ent rule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protect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but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 general rule of legally process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Consent is a weakened declaration of 

will, a means for th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to establish legal relations with others, 

which implies the value of personal freedom and the internal tension of legal order. Consent rules should be 

bound by the principles of legality, legitimacy and necessity, and should not hinder the circul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nformation, nor make people who are vulnerable to independently bear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cons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weaken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consent rule in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By means of “the instrumental theory of declaration of will”, which means that the 

legal effect of declaration of will only contribut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legal act but does not determine its 

validity, it is clear that consent only constitutes a legitimate reason fo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rather than a 

legal reason, and the legality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ust be tested by various elements of legal order. 

Therefore, under the basic structure of “consent + compliance with legal order requirements”, the consent 

rule is weakened. 

Key words: personal information; consent rule; weakened application; declaration of will; leg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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